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等九部门关

于做好当前扩岗留工稳就业工作十四条措

施的通知

闽人社文〔2021〕9 号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和省委十届十次、十一

次全会部署安排，实施“迎新春送温暖、稳岗留工”专项行动，

毫不放松抓好春节期间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做好当前扩岗

稳就业工作，支持企业稳岗留工，经省政府同意，现提出如下工

作措施:

一、实施援企稳岗行动

（一）继续降低社保费率。阶段性降低失业保险、工伤保险

费率，延续实施 1 年至 2022 年 4月 30 日。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省财政厅、福建省税务局、厦门市税

务局

（二）落实失业保险稳岗返还。充分发挥失业保险稳定就业



作用，对不裁员或少裁员的参保企业，按规定落实失业保险稳岗

返还政策。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三）支持企业稳产增效。对符合条件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

业，按规定给予每千瓦时 0.02-0.1 元的奖励，单家企业奖励最

高不超过 100 万元。鼓励春节期间企业连续生产，2021 年 2 月 1

日-2 月 28 日，对已进入电力市场的工业用电大户开展短周期电

力直接交易。

责任单位：省工信厅、省财政厅、省发改委，福建能源监管

办，省电力公司、省电力交易中心，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二、助力企业稳生产留工

（四）实施稳就业奖补。对企业采取积极措施，留住外省员

工在闽过年的，各地可按人数给予一次性奖补；对经各地经济部

门认定、积极采取措施稳定职工队伍，并在春节期间保持连续生

产的重点企业，加大一次性稳就业奖补力度。具体奖补标准和办



法由各地确定，已经出台奖补办法的按照当地现有规定执行。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省工信厅、省财政厅，各市、县（区）

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五）支持企业开展在岗培训。“两节”期间，鼓励企业结

合实际灵活安排职工在岗培训和技能提升培训，支持城乡劳动者

参加互联网线上培训，按规定落实职业技能培训补贴政策。各地

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职业培训补贴标准。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六）支持共享用工。鼓励行业协会、社区基层就业服务平

台、人力资源中介机构等搭建用工调剂平台，支持学校、企业间

签订用工调剂协议，鼓励阶段性用工需求量较大的企业与生产不

饱和、富余员工较多的企业共享用工，实现人力资源在不同地区、

不同企业间合理配置。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

实验区管委会



三、优化服务保障用工

（七）保障重点企业用工。优先支持重点企业、重点项目、

重大工程连续生产、保障供应。对各类社会机构（含商会）、个

人（含“老带新”员工）为重点企业引进劳动力，按规定给予一

次性用工服务奖补。加大省际劳务协作支持力度，对当年输送一

定规模劳动力、毕业生来闽就业的省外公共就业服务机构、院校

和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等，可根据输送人数给予一定奖励，具体奖

补标准和办法由各地确定。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八）组织“优服务留人”行动。精心组织好“就业援助月”

和“春风行动”活动，持续不间断开展线上招聘活动，有序组织

线下服务，加强人岗匹配和精准服务。面向重点群体开展“131”

就业服务，提供至少 1 次职业指导、3 个适合岗位信息、1 个培

训项目，促进就业创业。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

实验区管委会



（九）夯实就业服务基础。实施基层公共就业服务经办能力

提升计划，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向乡村延伸，支持有条件的地

区采取政府购买服务方式，提升村（居）平台就业服务能力。各

地要对平台落实就业创业政策、开展公共就业服务、实施就业创

业调查统计工作完成情况进行考核。具体办法由各地根据政府购

买服务有关规定确定，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对设立

公益性岗位充实村（居）平台工作力量的，可按扩大失业保险基

金支出范围试点工作有关规定，从失业保险基金中列支。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四、开展送温暖留心活动

（十）加强灵活就业人员保障。鼓励灵活就业人员缴交社会

保险，可在我省规定的个人缴费基数上下限范围内选择适当的缴

费基数，选择按月、按季、按半年、按年缴费。落实灵活就业人

员社保补贴政策。就业困难人员、毕业 5 年内的高校毕业生灵活

就业后在公共就业人才服务机构办理就业登记的，各地可按照每

人每年不高于 100 元的标准，对其实际购买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

给予不超过三年的补助，所需资金从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十一）做好失业人员帮扶。落实失业人员常住地服务，享

受当地就业创业服务、就业扶持政策。对企业吸纳登记失业半年

以上人员就业的，可按人数给予每人不超过 1 个月当地最低工资

标准的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鼓励围绕补齐民生短板拓展公益性

岗位，兜底帮扶残疾人和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确保零就业家庭

动态清零。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省财政厅，各市、县（区）人民政府、

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十二）加强人文关怀。各级工会、共青团、妇联等要组织

开展送温暖活动，对春节期间坚守一线岗位的职工，开展送年货、

送礼包、送文化等系列慰问活动。持续开展“全闽乐购”促消费

行动，举办“云上跨年购·拜年送百福”活动。各级教育行政部

门和学校要关心关爱来闽务工人员子女，通过多种形式丰富留闽

过年人员子女假期生活。对于符合转学条件的来闽务工人员子

女，各地要提供相关便利，及时办理转学手续。

责任单位：省教育厅、省商务厅，省总工会、团省委、省妇



联，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五、加强组织保障

（十三）压紧压实属地责任。各地要提高政治站位，结合当

地工作实际，强化“两节”期间稳岗留工工作，落实落细各项政

策措施，鼓励支持企业职工在闽过年，确保员工健康安全、企业

生产有序、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责任单位：省就业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各市、县（区）

人民政府、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

（十四）保障职工合法权益。各地要深入开展根治欠薪冬季

专项行动，集中排查欠薪风险隐患，确保春节前欠薪问题“两清

零”。督促指导企业按时足额支付劳动者工资报酬，切实保障劳

动者合法权益。要进一步畅通举报投诉渠道，加大劳动保障监察

执法力度，切实保障企业职工合法权益。

责任单位：省人社厅，各市、县（区）人民政府、平潭综合

实验区管委会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福建省财政厅

福建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税务局

福建省教育厅 福建省商务厅

福建省总工会 共青团福建省委

福建省妇联

2021 年 1 月 25 日


